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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學研究中「唯文本」迷信之學理反思 
 

歐明俊* 
 

 

摘要：所謂「唯文本」迷信，就是癡迷盲信「文本」，相信文獻真實即等於內容真實。

「唯文本」迷信在古代文學研究中普遍存在，很有學理反思的必要。必定「文如其人」

嗎？實際可能相反，「文非其人」，「蓋棺」不一定是「定論」。應不唯書，只唯真、

只唯實，對任何「文本」都要保持高度敏銳的警覺，努力去除「唯文本」迷信。 

關鍵詞：古代文學研究；「唯文本」迷信；「文非其人」；「非學術表達」；學理反思 

 

一. 引 言 

文本(Text)是書面語言的表現形式，是由作者寫成而有待於閱讀的作品本身，是語

言的實際運用形態。所謂「唯文本」迷信，就是癡迷盲信「文本」，不懷疑、相信文獻

真實即等於內容真實，等於表達的思想感情真實。「唯文本」迷信在古代文學研究中普

遍存在，可遺憾的是，學界多習而不察，因此很有學理反思的必要。本文是對古代文學

理論的探討，亦是對古代文學的理論探討。 

 

二. 「唯文本」迷信及其原因 

文本「真偽」問題，是文獻學所討論的，學界對「文本」真偽即著作權問題有警惕

心理，比如說，經過精密考證，證明某首詩不是蘇軾所作，會將其剔除，絕不會再視為

評價蘇軾的依據。問題是，如蘇軾的某首詩，作者的真實性毋庸置疑，從文獻學立場

看，「文本」是絕對沒有問題的，但從文學研究立場看，要進行解讀，進行價值判斷，

作品內容的真實度、可信度可能會有問題，可學界往往不會懷疑，或者說不認為是問

題，而過分相信「文本」。如完全以這一「文本」為立論依據來評價蘇軾，這個時候就

可能出問題。 

學術創新的前提是敢於並善於懷疑，尤其在不疑處有疑。朱熹《讀書法上》曰：

「看文字須子細。雖是舊曾看過，重溫亦須子細。每日可看三兩段。不是於那疑處看，

正須於那無疑處看，蓋工夫都在那上也。」又《讀書法下》曰：「讀書無疑者，須教有

疑；有疑者，卻要無疑，到這裡方是長進。」又《訓門人九》曰：「學者講學，多是不

疑其所當疑，而疑其所不當疑。不疑其所當疑，故眼前合理會處多蹉過；疑其所不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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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故枉費了工夫。」1 胡適《胡適口述自傳》概括朱熹的話，也強調「為學要不疑處

有疑，才是進步」2。古人可懷疑，名人也可懷疑。 

憑什麼相信作者表達的就是真實的心理話？就是充分表達和客觀表達？「言為心

聲」嗎？未必，一個「奸臣」文人會在文章中信誓旦旦說自己如何忠君愛國、如何愛

民，如以他的文章文本來證明他是真正的忠臣、愛國者，認定這個人高尚，合理嗎？因

此，過於相信「言為心聲」，實為一種非科學的迷信。正如孟子所說「盡信《書》，則

不如無《書》」3，不要完全相信《尚書》。不要完全相信書上寫的，要與作者自己的

表達保持一定距離，理性思考，不隨意、輕易信以為真。「文本」有歷史真實存在過的

「原生態」文本、傳世文本和現存文本之別，曾經存在的文本，後來被淘汰了，仍可作

為重要史料，很多文人流傳下來的現存作品只是其作品總量的一部分，不能僅僅將部分

文本完全作為評價作者的依據，如晏殊、張先的詩，南宋「中興四大家」中尤袤的詩，

很多都已散佚，現存的文本很少，如完全以現存文本來斷定他們詩歌的「原生態」價值

很低，並不符合歷史實際。 

官方的記載和評價就可靠嗎？作為「正史」的「二十四史」不一定可靠，「道聼塗

説」的野史更不一定可靠，但有些野史恰是真實的歷史。無論是讚揚還是貶低，無論是

官方評價還是私人評價，都要警惕。 

有些「道聼塗説」的文本，在沒有其他材料確證其真的情況下，不可輕易視為可信

史料，並為論證問題的依據。如清孫靜庵《棲霞閣野乘》卷上載： 

河間紀文達公……一日不禦女，則膚欲裂，筋欲抽。嘗以編輯《四庫全書》，值

宿內庭，數日未禦女，兩睛暴赤，顴紅如火。純廟偶見之，大驚，詢問何疾，公

以實對。上大笑，遂命宮女二名伴宿。4 

這則紀曉嵐是「色情狂」的故事，繪聲繪色，煞有介事，但可信度很值得懷疑。 

作者多「收斂式」表達，就是只表達出一部分，本人的思想感情保留很多，這種

「非完全」表達，如果當作「完全」表達來論證問題，合理嗎？作者的表達，有的是牢

騷話，正話反說，是表面話，真實意圖往往在文字背後。 

文學表達，多是一種「理想表達」，與「現實表達」不同，如李白詩歌多是「理想

表達」，是感性的、想像的、誇張的，有的只是情緒化發洩，「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

使我不得開心顏！」生活中的李白真能做到這樣嗎？其實，李白「俗」的地方有不少。 

文人的形象，後人往往是主觀傾向的「選擇性」接受，是一代代重新塑造的，如

「詩佛」王維、「風流」杜牧、「隱士」陸龜蒙、「浪蕩才子」柳永，其實只是他們真

實形象的一個側面，不是全部，後人看重、突出某一方面，反復渲染、誇張，甚至扭

                              

1. 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172、186、2927-2928。 

2. 胡適口述，唐德剛注譯：《胡適口述自傳》(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頁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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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其形象因而發生「變異」，若將已經「變異」的形象等同於「原生態」的歷史真實

形象，也是一種「唯文本」迷信。 

觀點表達是原創的，還是承繼性、衍生性、生發性的？如王國維的詞學多是在前人

基礎上的創新，許多方面並不是原創性的，而是承繼性、生發性的。一味讚揚王國維如

何獨創，就是「唯文本」迷信。 

造成「唯文本」迷信的原因很複雜。「唯文本」迷信多受「四緣」即親緣、地緣、

學緣、業緣影響：親緣即血緣，是由婚姻而產生的人際關係，如父母與子女的關係，兄

弟姐妹關係，以及由此而派生的其他親屬關係；地緣，是指以地理位置為聯結紐帶，由

於在一定的地理範圍內共同生活、活動交往而產生的人際關係，如同鄉關係、鄰里關

係；學緣是因學習而產生的人際關係，如師生、同窗、學友；業緣是人們由職業或行業

的活動需要而結成的人際關係，如行業內部上下級關係和同事關係，行業外部的彼此合

作關係、競爭關係、制約關係等。因交往密切，感情親近，容易輕信，不願懷疑。紀念

性文體，如哀悼歐陽修的文章，范鎮《祭歐陽文忠公文》、韓琦《祭少師歐陽公永叔

文》、《故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贈太子太師歐陽公墓誌銘並序》、曾鞏《祭歐陽少

師文》、王安石《祭歐陽文忠公文》、蘇軾《祭歐陽文忠公文》、蘇轍《歐陽太師挽詞

三首》、《奠歐陽少師文》、《歐陽文忠公神道碑》等，王安石、曾鞏、蘇軾、蘇轍均

是歐陽修學生，都會不吝溢美之詞。 

綜合起來看，影響文本可信度的因素包括權力、利益、感情、習俗、個性等，過分

偏愛研究對象，不會懷疑；過分迷信古人，時間距離越遠，往往認為古人越偉大。研究

者的立場觀念、知識結構、思維能力、理論水準，各方面的局限，如將這些因素「剝

離」以後，如此豐富複雜的「文本」，還有多少可以作為科學論證的依據呢？ 

古代文學研究的弊端之一是過多「表彰式」研究，一味正面肯定，將研究對象完美

化、純粹化，甚至神聖化，對其缺點卻避而不談。很多表達都是極端化表達，反映出二

元對立兩極思維的局限性。受到習慣性思維的影響，大家皆如此認為，那麼「我」也如

此認為，習慣性思維會導致對文本過分迷信。還有直線思維，只重視簡單的線性因果關

係，而忽視豐富性、複雜性，因此我們要改變觀念。5 

 

三. 必定「文如其人」嗎？ 

過分相信「文如其人」，實為「唯文本」迷信，值得專門探討。傳統文學批評主流

觀念，認為「文如其人」、「人如其文」、「文品即人品」，「文」和「人」完全統

一。《論語‧憲問》中，孔子認為「有德者必有言」6，「文」是「人」內在道德品行

的自然流露和直接外化，二者具有同構性與一致性。揚雄《法言‧問神》曰：「言，心

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7 朱熹《向薌林文集後序》曰：「王

                              

5. 參見歐明俊：〈古代文學研究要摒棄「唯文本」〉，《中國社會科學報》2015年5月22日。 

6. (清)劉寶楠撰，高流水點校：《論語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頁555。 

7. (西漢)揚雄著，韓敬譯注：《法言》(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頁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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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儲光秀之詩，非不絛然清遠也，然一失身於新莽祿山之朝，則其平生之所辛勤而僅

得以傳世者，適足為後人嗤笑之資耳！」8 他批評王維等人晚節不保，對其詩文也嗤之

以鼻，將政治品格等同於詩品。林景熙《顧近仁詩集序》曰：「蓋詩如其文，文如其人

也。」9 馮時可《雨航雜錄》卷上曰：「九奏無細響，三江無淺源，文豈率爾哉！永叔

侃然而文溫穆，子固介然而文典則，蘇長公達而文遒暢，次公恬而文澄蓄，介甫矯厲而

文簡勁，文如其人哉！人如其文哉！」10 江盈科《雪濤詩評‧詩品》曰：「詩本情性，

若系真詩，則一讀其詩，而其人性情入眼便見。」11 真是「一讀其詩，而其人性情入眼

便見」嗎？未必。江氏將詩品與人品、風格與人格完全等同，認為互為因果。薛雪《一

瓢詩話》曰：「詩文與書法一理。具得胸襟，人品必高。人品既高，其一謦一咳、一揮

一灑，必有過人之處。」認為「著作以人品為先，文章次之」12。余雲煥認為：「詩以

人重，人品不正，詩雖工不足道……故口夷齊而心盜蹠，其詩不偽而自偽；口山水而心

軒冕，其詩不俗而亦俗。」13 葉燮《原詩》曰：「詩是心聲，不可違心而出，亦不能違

心而出。功名之士，決不能為泉石淡泊之音；輕浮之子，必不能為敦龐大雅之響。」又

說：「詩以人見，人又以詩見。使其人其心不然，勉強造作，而為欺人欺世之語；能欺

一人一時，決不能欺天下後世。究之閱其全帙，其陋必呈。」14 葉燮《南遊集序》斷

言：「余歷觀古今數千百年來所傳之詩與文，與其人未有不同出於一者。」15 劉熙載

《藝概‧詩概》強調「詩品出於人品」16。上述諸家評價文人時，皆以人品代替文品，

以人格代替風格。法國布封也說「風格即人」(又譯為「風格就是本人」、「風格就是人

格」)，中外皆如此。很多時候，人品、文品一致，人品高則文品高，人品卑則文品卑，

大體而言是有道理的。但過分強調人品決定文品，人品等同于文品，實質上就是「唯文

本」迷信。 

必定「文如其人」嗎？未必，有時恰恰相反，「文非其人」。如潘嶽，《晉書•潘嶽

傳》載：「嶽性輕躁，趨勢利，與石崇等諂事賈謐，每候其出，與崇輒望塵而拜。」17

阿諛逢迎，趨炎附勢，而其《閒居賦》卻寫得恬淡高潔；明嚴嵩〈生日自述〉詩自稱

「晚節冰霜恒自保」18，真是品行高潔，可他是一濫施淫威、貪贓枉法的奸相，「大奸

似忠」，此類現象多有。元好問〈論詩絕句三十首〉中喟歎：「心畫心聲總失真，文章

                              

8. 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七六，《四部叢刊》本。 

9. (宋)林景熙著，陳增傑校注《林景熙集校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頁350。 

10. 馮時可：《雨航雜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2。 

11. 蔡鎮楚編：《中國詩話珍本叢書》(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12冊，頁747。 

12. 薛雪著，杜維沫校注：《一瓢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頁91、121。 

13. 余雲煥：《味蔬詩話》卷一，宣統二年石印本。 

14. 葉燮著，霍松林校注：《原詩》(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頁52。 

15. 葉燮：《己畤集》卷八，《四庫存目叢書》集部(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244冊，頁90。 

16. 劉熙載撰，袁津琥校注：《藝概注稿》(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頁395。 

17. 房玄齡等：《晉書》卷五十五(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頁996。 

18. 嚴嵩著，鄢文龍箋注：《嚴嵩詩集箋注》(揚州：廣陵書社，2016年)，頁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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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復見為人。高情千古《閒居賦》，爭信安仁拜路塵？」19 他質疑揚雄「心畫心聲」

說。有的文人，人品、人格與其作品並不契合，不是同構關係，有的有意「掩蔽」真實

思想感情。錢锺書《談藝錄》說作者：「所言之物，可以飾偽：巨奸為憂國語，熱中人

作冰雪文，是也。」20 有時，文章恰是一種包裝粉飾。 

古代詩、詞、曲，多「虛擬化」創作，往往是作者的心理補償，文學不僅僅是作者

個性的體現，也是作者人生缺憾的補償，希望在自由的藝術世界中彌補現實生活中不能

得到而又渴望得到的東西。並不是一切顯示於作品中的「我」都與生活中的作者相符，

有時差異較大，甚至完全相反。完全將作者生平、個性與作品「對號入座」的「索隱」

式批評，往往是不科學的。文學史上常見「因人廢言」、「因言廢人」或「因人贊言」、

「因言贊人」現象，是對「文如其人」的簡單化、片面化、機械化、絕對化理解。 

人格雙重性、多元性和人性複雜性，往往「文非其人」。作者的思想感情常常隨著

年齡、環境、閱歷、身份的變化而不斷發展變化，個性並不是在每一作品中都能得到全

部體現，而往往只流露、展示出某一部分。不少欺世之作，自然「文」與「人」嚴重相

悖，特別是改朝換代之際，文人氣節面臨考驗，如錢謙益、吳偉業等先後迎降清兵，後

又在清廷任職，言行相悖，傳世作品多美文，能相信他們人格美嗎？這類「文」多裝腔

作勢，並非本人真性情的流露，為文動機過於功利化，自然「文非其人」。 

元稹《誨侄等書》教誨侄輩如何做人：「汝等出入遊從，亦宜切慎，吾誠不宜言及

於此。吾生長京城，朋從不少，然而未嘗識倡優之門，不曾於喧嘩縱觀，汝信之乎？」21 

可是他在詩中卻津津樂道追憶少年時酗酒狎妓。趙令畤《侯鯖錄》載： 

歐陽文忠公嘗以詩薦一士人與王渭州仲儀，仲儀待之甚厚。未幾，贓敗。仲儀歸

朝，見文忠，論及此士人，文忠笑曰：「詩不可信也如此。」22 

「台閣體」詩、文多應酬、奉承、獻媚之作，科舉八股也多「文非其人」。文學可寫

實，也可虛擬，「我手」未必「寫我口」，「為文」是創作才華的顯示，與「為人」是

性質不同的兩回事，「有言」者未必「有德」，不可簡單、機械地將二者等同，以人品

判斷文品，或由文品推斷人品，以道德評價代替審美評價，皆是不可取的。 

顧炎武《日知錄》卷十九〈文辭欺人〉曰：「古來以文辭欺人者，莫若謝靈運，次

則王維。」23 嚴厲批評以「文辭欺人」者。文人「文行兩途」確實很多，陸文衡《嗇庵

手鏡》曰：「文、行確是兩途。嘗見文人無行，簋簠不飾，帷薄不修，穢聲與才望並在

人口，不大可恥哉。」24 俞洵慶《荷廊筆記》不認同「文如其人」，告誡人們不要為作

者所惑：「聽其人之言論，即可以知其人之賢否，此說殊不然。忠厚伉直之士，固言發

                              

19. 郭紹虞箋釋：《元好問論詩三十首小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頁62。 

20. 錢鍾書：《談藝錄》(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頁498-499。 

21. 元稹撰，冀勤點校：《元稹集》卷三十(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頁356。 

22. 趙令畤撰，孔凡禮點校：《侯鯖錄》卷三(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頁87。 

23. 顧炎武著，黃汝成集釋：《日知錄集釋》卷十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頁1458。 

24. 陸文衡：《嗇庵手鏡》，清同治十一年義經堂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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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心，駟不及舌；若險佞譎詐之徒，一事之論亦數易其說，是非出乎愛憎，曲直隨乎時

局，名心熾而自許孤高，利念重而輒稱恬靜，事干謁必曰懷刺不投，喜交遊轉謂杜門謝

客，行卑而言恣，性忮而詞遜，齒頰之間，動皆有術。如以其言論而信其生平，鮮不為

所惑矣。」25 文人為文多自我標榜、自我包裝、自我美化，皆不可輕信。 

事實上，文品與人品常常分離。南朝梁簡文帝蕭綱《誡當陽公書》曰：「立身之

道，與文章異，立身先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26 確有一定合理性。宋吳處厚《青箱

雜記》卷八曰： 

文章純古，不害其為邪；文章豔麗，亦不害其為正。然世或見人文章鋪陳仁義道

德，便為之正人君子；若言及花草月露，便謂之邪人，茲亦不盡也。皮日休曰：

「余嘗慕宋璟之為相，疑其鐵腸與石心，不解吐婉媚辭。及睹其文，而有《梅花

賦》，清便富豔，得南朝徐庾體。」然余觀近世所謂正人端士者，亦皆有豔麗之

詞，如前世宋璟之比，今並錄之。27 

他強調從本質上看問題，不求表面上文品與人品一致。晚明王鐸《擬山園初集‧文丹》

曰：「為人不可狠鷙深刻，為文不可不狠鷙深刻。」葉矯然《龍性堂詩話初集》闡發詩

心、人品不同特點，認為：「詩心與人品不同。人欲直而詩欲曲，人欲樸而詩欲巧，人

欲真實而詩欲形似。蓋直則意盡，曲則耐思；樸則疑野，巧則多趣；真實則近凝滯，形

似則工興比。」28「詩心」與「人品」恰恰相反。孔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29

認為「文本」不能完全表達作者思想感情。30 文人作品即「創作文本」中，作者自述的

就一定可信嗎？忠君愛國，很多是「政治表態」，往往「言不由衷」，「政治表態」不能

輕易相信，必須經過過濾，「打折」處理。 

文人的評價會受到感情因素影響，受許多「關係」制約，過世後，墓誌銘是逝者家

人請熟悉親近的名人撰寫，以表彰親人，祭文、墓誌銘、誄文等一類紀念性文體基本上

是「歌功頌德」， 竭力褒揚逝者功德、成績，往往揚善隱惡，對缺陷不足諱莫如深，

溢美過譽，失實不公。如用來證明文人如何高尚，不少是不可靠的。文學史上兩個寫墓

碑的大家，一是蔡邕，一是韓愈。西晉司馬彪《續漢書》曰：「及(郭泰)卒，蔡伯喈為

作碑曰：『吾為人作銘，未嘗不有慚容，唯為郭有道碑頌無愧耳。』」31 因為只有《郭

泰碑》(《有道先生之碑》)頌當其人，被世人譽為「無愧碑」，其它碑文則皆頌非其

人。韓愈作碑文，時人稱為「諛墓」文，《新唐書‧韓愈傳附劉叉傳》曰： 

                              

25. 俞洵慶：《荷廊筆記》，清光緒十一年刻本。 

26. 歐陽詢撰，汪紹楹校：《藝文類聚》卷二十三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頁424。 

27. 吳處厚撰，李裕民點校：《青箱雜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81。 

28. 郭紹虞：《清詩話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頁938。 

29. (魏)王弼注，(唐)孔穎達疏：《周易正義》，《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十三經注疏》(北京：北京

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342。 

30. 參見蔣寅：〈文如其人—— 一個古典命題的合理內涵與適用限度〉，《求是學刊》2001年，第6期。 

31. (南朝梁)劉孝標：《世說新語‧德行》注引，(南朝宋)劉義慶撰，(南朝梁)劉孝標注，龔斌校釋：《世說新

語校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頁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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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叉)聞愈接天下士，步歸之……後以爭語不能下賓客，因持愈金數斤去，曰：

「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為壽。」愈不能止。32 

此類文體多是「虛化」感情，「禮儀式」表達，是場面話，不一定是作者的真實感情表

達。顧炎武《與人書》曰： 

《宋史》言劉忠肅每戒弟子曰：「士當以器識為先，一命為文人，無足觀矣。」

僕一讀此言，便絕應酬文字，所以養其器識而不墮于文人也。懸牌在室，以拒來

請，人所共見，足下尚不知耶？抑將謂隨俗為之，而無傷於器識邪？中孚為其先

妣求傳再三，終已辭之，蓋止為一人一家之事，而無關於經術政理之大，則不作

也。韓文公文起八代之衰，若但作《原道》、《原毀》、《爭臣論》、《平淮西

碑》、《張中丞傳後序》諸篇，而一切銘狀概為謝絕，則誠近代之泰山北斗矣；

今猶未敢許也。此非僕之言，當日劉叉已譏之。33 

他婉轉批評韓愈「諛墓」文。王慶麟《書〈魏叔子集〉後》曰：「昌黎云『無慕乎速

成，無誘於勢利』，有味哉，有味哉！」34 袁枚《與翁東如》向朋友訴說作碑銘傳志時

兩難心態：「不得不且感且慚，貶其道而為之。」35 這種「文、人相悖」現象是由人情

世態決定的，人的複雜性決定文本的複雜性，文人難以免俗。班固《漢書•司馬遷傳

贊》稱讚《史記》「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36，文學與史學

標準不盡相同，對作者也不宜過分指責，但這不意味作者人格分裂的合理性，也不能成

為作者言行不一的托詞。不應輕易將紀念性評價作為「定論」接受，在使用前，應重新

思考並加以分析，不能「唯文本」是從。 

古代諸文體性質各異，表達思想感情的真實性程度不同。疏、啟一般是感謝上司，

只會說感謝之類的話；贈序往往表達作者對某人的期待、告誡，師長對學生或晚輩的贈

序，通常是鼓勵話，不會隨便批評；某人出書，請名人寫序，往往盡可能說好話。尺

牘、日記屬於私人文體，尺牘是兩個人之間的傾訴，比較真實，給朋友寫信就一定真實

嗎？不一定，裡面可能有很多虛假奉承話；真實性最高的是日記，日記就一定真實嗎？

也不一定，因為作者知道自己會成為名人，日記是寫給後人看的，他會將自己「包裝」

起來。其實，剝下一些名人的「面具」時，不少就是俗人。不同文體，功能不同，可信

程度不一樣，皆需要警惕。 

「批評文本」也不能輕易相信。有的文人個性張揚，過於自信，自我感覺良好，

「自我評價」一般會誇大。胡仔《苕溪漁隱叢話》載，黃庭堅自評〈念奴嬌〉(斷虹霽雨)

                              

32. (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頁5269。 

33. 顧炎武：《亭林文集》卷四，《顧炎武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21冊，頁145-146。 

34. (清)王慶麟：《洞庭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2010年)，553冊，頁25。 

35. 袁枚著，章榮譯注：《小倉山房尺牘》卷六 (上海：世界書局，1936年)，頁302。 

36.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頁2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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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以為可繼東坡『赤壁之歌』」37。陳師道〈漁家傲〉自道：「擬作新詞酬帝利，輕

落筆，秦黃去後無強敵。」陳氏《書舊詞後》亦自稱：「余它文未能及人，獨於詞自謂

不減秦七、黃九。」38 胡仔說：「無己自矜其詞如此。」39 陳師道存詞不多，南宋時

即少有人欣賞，他的自評顯然過高。陳廷焯早年很自信，多自誇己作，《白雨齋詞話》

卷六曰：「丙戌之秋，余曾賦〈醜奴兒慢〉一篇，極鬱極厚，有感而發也。」40 自負己

作已達到最高境界。又評〈買陂塘〉(最愁人)一闋：「嗚咽纏綿，幾不知是血是淚，蓋

天地商聲也。」41 過於誇大自己詞作成就，應謹慎看待。 

相反的情形，許多文人則過分自謙，自我貶抑，甚至將自己貶得一文不值，包括偉

大作家也往往如此。如葉申薌《寄園百詠並序》中說自己所作百首詠物詞「未能協律，

聊以自怡爾」42。此類「自謙自貶」式評價最為常見，謙虛是傳統美德，是許多人的習

慣思維，這種「自批評」實際上是一種「禮儀式」言說，並非真實觀點的自然表達，作

者所表達的只是一種「形式」，自己也未必當真，我們也不必太當真，要透過表像看本

質，不能停留於字面理解。完全以作者的「批評文本」為立論依據，往往是不可靠的。43 

他人的「批評文本」，如同時人或後代人的評價，也不一定可靠。宋代朋黨之爭激

烈，相互攻擊，歐陽修《朋黨論》將「政敵」皆罵為「小人」，《與高司諫書》罵高若

訥「非君子也」、「君子之賊也」、「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44。歐陽修自己生前編定

文集《居士集》中卻沒有收錄《與高司諫書》，明顯有後悔之意。清王元啟論韓愈《送

陸歙州》一文言辭優雅從容時，順便評價歐陽修之文： 

此等處極為可法，後唯歐公深得此旨。如《峴山亭記》、《辭范龍圖辟命》、

《與樂秀才》、《答宋咸》諸書，竟體溫和含蓄，無一語觸戾。他如《范司

諫》、《高若訥》、《石推官》諸書，集中皆刪去，蓋自以所養未粹故也，後人

知此意者鮮矣。45 

這是較中肯的評價。「後人知此意者鮮矣」，確需要反思。北宋「熙寧變法」之爭，當

時，司馬光給王安石兩封信即《與王介甫書》、《與王介甫第二書》，批評王安石變

法，王安石回信即《答司馬諫議書》，提出自己的意見，司馬光又給王安石第三封信，

但現在論者多偏向王安石，只相信王安石「義正辭嚴」的「一面之詞」，而忽視甚至否

定司馬光書信中觀點，司馬光幾乎只是被動「受審」，這對司馬光是不公平的。又如辛

棄疾的政敵經常彈劾他，說他嗜財、嗜色、嗜殺，不能說完全「子虛烏有」，但確實誇

                              

37. 胡仔著，廖德明校點：《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十一(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頁231。 

38. 陳師道：《後山集》卷十七，《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1114冊，頁678。 

39. 胡仔著，廖德明校點：《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十一(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頁346。 

40. 陳廷焯著，屈興國校注：《白雨齋詞話足本校注》卷六(濟南：齊魯書社，1983年)，頁503、504。 

41. 陳廷焯著，屈興國校注：《白雨齋詞話足本校注》卷六(濟南：齊魯書社，1983年)，頁506。 

42. (清)葉申薌：《小庚詞存》卷四，清道光十四年天籟軒刻本。  

43. 參見歐明俊：〈論清代詞學中的「自批評」〉，《北京大學學報》2013年，第4期。 

44. (宋)歐陽修著，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頁988、989、990。 

45. 王元啟：《讀韓記疑》卷六，《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1310冊，頁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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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其詞，這些都不能輕易相信。 

作者自述自敘，他人的讚揚或批評，當時人、後代人的評論，作者當時的評價和後

來追述的評價，皆要警惕。 

 

四. 「蓋棺」一定是「定論」嗎？ 

文人的「蓋棺定論」，是指文人去世時的官方或非官方評價，這一評價往往影響甚

大，後世多深信不疑。實際上，「蓋棺」未必「定論」。「諡號」多是朝廷對文人的正

式褒獎，如歐陽修諡號「文忠」，王安石諡號「文」等。官方評價是主流評價，但並不

等於合理評價。 

文人在文學史上的價值定位，主要是參照同時代友好文人所撰寫的墓誌銘、祭文、

哀辭等紀念性評論，還有由家人提供第一手材料，由逝者故友撰述的敘述死者世系、生

平事蹟的「行狀」，提供作為撰寫墓誌或史官立傳的依據。紀念性評論，往往過分拔高

逝者，不合學理性。人們往往為尊者諱，或迫於權力壓力，或因利益誘惑，或因情感因

素影響，會做出有違事實的評價。官方、友好和家人，三方面評價有時一致，有時相

異，原因是多樣的。如歐陽修《論尹師魯墓誌》一文即是家人和友好評價不一致的典

型。歐陽修曾為好友尹洙作《尹師魯墓誌銘》，尹氏親屬認為對尹洙優點寫得太少，文

字太簡，故沒有採用，另請韓琦作《尹師魯墓表》。歐陽修對此特寫《論尹師魯墓

誌》—文，批評尹氏親屬沒有看懂自己所寫《墓誌》深意，他解釋自己作此文時取材原

則：「其大節乃篤于仁義，窮達禍福，不愧古人。其事不可遍舉，故舉其要者一兩事以

取信。」至於尹師魯的「文」、「學」、「論議」，寫得非常簡略，因為「此三者，皆

君子之極美，然在師魯，猶為末事」。但歐陽修這種記大而略小的寫法，當時一些人並

不理解，「世之無識者，不考文之輕重，但責言之多少」。歐陽修在文末批評道：「死

者有知，必受此文，所以慰吾亡友爾，豈恤小子輩哉！」46 歐陽修的辯解自有道理，但

有沒有個人感情因素在內呢？韓琦的《尹師魯墓表》就不合理嗎？究竟誰的評價更合

理？應結合起來綜合評價。 

「蓋棺定論」是對人一生的概括，一個人一生的成績不應是簡單的是非優劣判斷，

而應縱觀全域，動態評價。即使是作為官方的「定性」評價或「結論」性評價，也要具

體分析。紀念性評價多為「歌頌」型，可能反映出事實真相，更可能文飾誇大，所展示

的逝者盡是品性高尚，完美無缺，對其缺點則視而不見，避而不談，這種「蓋棺定論」

式文本的可信度要打問號，即使「蓋棺」，也未必「定論」。還有一些比較複雜的人

物，其「蓋棺定論」隨著時間推移而發生變化。 

「蓋棺定論」都是「他者評價」，文人晚年也常常對人生進行自我總結式評價，即

所謂「晚年定論」，但「晚年定論」僅僅是作者晚年的自我評價，我們不能完全以作者

的自我評價為評論依據。有些作品是「追憶」的，往往有意識「掩蔽」年輕時荒誕的事

情，不願提及，「追憶文本」有些並不可靠。文人「晚年定論」多「悔少作」，如揚雄

                              

46. (宋)歐陽修著，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頁1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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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自己少時做賦是「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為也！」47 詞史上，「悔少作」者很多，

胡寅《酒邊集序》曰：「文章豪放之士，鮮不寄意於此者，隨亦自掃其跡，曰謔浪遊戲

而已也。」48 說明「悔少作」是宋代詞人普遍態度，周密《浩然齋詞話》載周邦彥語：

「某老矣，頗悔少作。」49 周邦彥被清代不少詞學家「追認」為「詞中杜甫」，捧到至

高無上的地位，而他自己晚年「定評」卻極低。這種歷史「當事人」的「自我評價」和

後人的評價差異甚大，應充分「體認」。那麼「悔少作」就一定是真的嗎？也未必。趙

以夫《虛齋樂府自序》曰：「文章小技耳，況長短句哉？今老矣，不能為也。因書其

後，以志吾過。」50 作者所表達的往往只是一時的觀點，或者有某種針對性，未必真的

後悔。文人在不同時期對自己同一作品有不同評價，晚年否定自己早年作品，有具體情

境，不能推而廣之，將一時觀點普泛化理解。 

看待文人的「晚年定論」時，應剔除不合學理的因素，尤其是其中自我誇耀或過度

謙虛部分。要考慮作者與評價者之間的關係，雙方關係的親疏遠近，與紀念性評論的可

信度息息相關，如對歐陽修的紀念性評論，有同輩、弟子、政敵多人所寫，觀點不一。

一些下層文人，社會地位不高，沒有進入官方正史評價範圍，只有民間評價，民間評價

包括傳聞、民謠、戲曲、小說等，如對柳永的評價，「凡有井水處，即能歌柳詞」51，

可見柳永在民間認知度和評價之高。作者自我評價隨著時代和年齡、身份、學識等變化

而變化，有人晚年回顧自己早年創作，重新評價，如陸游年輕時喜歡作詞，晚年「悔少

作」，但僅僅代表自己晚年不喜歡早年詞作。要尊重作者在每個時段的評價，不能以晚

年觀點代替早年觀點，而否定早年創作，不應輕易以「晚年定論」為定論。 

 

五. 如何去除「唯文本」迷信？ 

如何去除「唯文本」迷信呢？首先觀念上要改變，學術研究是求真、求實、求是，

研究古代文學，首先要恢復古代文學史本來面目，重回「歷史現場」，將不真實的一切

「剝離」。 評價一個文人，應將當時評價和後世評價及現當代評價結合來看，應將有

關文本的一切聯繫起來，縱橫比較、反復比較，正面的、反面的，作者的、他人的，官

方的、民間的，親朋的、政敵的，各方面評價結合起來進行綜合分析，要本持學理性，

盡可能客觀梳理、歸納、總結，全方位審視，可基本上接近文學史真相。 

學界評價古代文人及作品，習慣於信奉「風格即人」之說，將人品、文品劃等號。

其實人品與文品有時不能劃等號。作者與作品並非完全統一，一旦作者與作品產生分

離，作者在作品中表達的是虛擬情感，與其人格沒有關係或關係甚遠。「虛擬性」表

達，並不是作者的真實情感，如唐五代北宋詞，多是「代言」體，不是寫詞人自己的感

情。學界將不少詞人「虛擬」的感情「誤讀」為詞人自己真實的感情。「虛擬性」表達

                              

47. (西漢)揚雄著，韓敬譯注：《法言》(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頁30。 

48. (宋)向子諲：《酒邊集》卷首，吳訥：《百家詞》(天津：天津古籍書店，1992年)，頁595。  

49. 周密：《浩然齋詞話》引，唐圭璋：《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232。 

50. 吳昌綬、陶湘輯：《景刊宋金元明本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頁755。 

51. (宋)葉夢得：《避暑錄話》(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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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感性表達，不是理性的學術表達，缺乏學理性，用這種「非學理性」表達來作為理性

論證的材料，作為學術評價的論據，往往是不可靠、不合理的。對這些文本，務必加倍

小心，謹慎使用。52 

文學作品不少是「幻化世界」，不應等同於「現實世界」，為人與為文可「合二而

一」，又可「一分為二」。作者的現實人格不同於創作個性，更不同於作品風格，人品

往往不直接決定文品。應區分思想者和行動者，文人多是思想者，而不是行動者，文學

家也不等同於政治家、道德家。 

要注意「歷史形象」與「文學形象」的「錯位」問題。如柳永形象在傳播過程中發

生變異，後人更津津樂道柳永與歌妓的風流韻事，強化柳永的「文學形象」，淡化柳永

的「歷史形象」。柳永形象不少是虛構、誇大的，後人實際上把柳永「重塑」為純然風

流浪蕩的「才子詞人」，與原來的真實歷史形象已有較大距離。一般研究者不加深思，

輕意接受已經變形了的柳永形象，故對其人格評價片面失真，「誤讀」了柳永。也就是

說，後人心目中的柳永的缺點，有些並不是柳永自身的，而是後人「追加」上去的。歷

史上真實的柳永，是柳永的「歷史形象」，與經過文學加工的「文學形象」不同，從古

至今，不少人將柳永「文學形象」等同於「歷史形象」，應將這兩種形象區分開來，恢

復柳永歷史上真實的本來面目，同時要重視「文學形象」的柳永在文學史上的實際影

響。53 

很多「文本」表達的作者思想感情只是一時、一地的，有具體的針對性，當時心

態、心境如何，創作時，有具體言說對象，為誰而寫，有預設的讀者對象，規定了如何

言說。很多文人的思想感情是環境、時代「激」出來的。對古人，要「瞭解之同情」，

站在古人當時的立場、情境來理解古人，設身處地為古人著想，不要將古人抽象化，以

現代觀念來衡量。 

訴諸文字的「文本」，往往只是作者思想感情某些方面的表達，不是全部，真實的

思想感情，要通過其他材料來分析，不能僅僅用「非完全表達」的文本來評價。 

要區別「學術表達」和「非學術表達」。作為「學術表達」的依據，應是理性的表

達，但很多文本是抒情的，是一時情緒的表露，過分誇張，不合「學理性」，「非學術

表達」作為論證材料時，要慎之又慎。 

 

六. 結 語 

學者對「文本」真偽即著作權問題有警惕心理。「唯文本」迷信在古代文學研究中

普遍存在，很有學理反思的必要。必定「文如其人」嗎？未必，實際可能相反，「文非

其人」。必定「蓋棺定論」吗？未必。要區別「學術表達」和「非學術表達」。 古代

文學研究也是一種科學研究，不相信任何未經證實的東西，對已經證實的也要懷疑其時

                              

52. 參見歐明俊：〈柳永評價「熱點」、「盲點」透視〉，《福建師範大學學報》2002年，第1期。 

53. 參見歐明俊：〈柳永及其詞研究之反思〉，劉強主編：《原詩》 (長沙：嶽麓書社，2017年)，二輯，頁90-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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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的局限性及觀察、表述的準確性。應不唯書，只唯真、只唯實，對任何「文本」，都

要保持高度敏銳的警覺，加倍小心，避免上當。本文是對當下古代文學研究現狀的反

思，強調「善疑」，同時強調不能走極端，該相信的地方還是要相信，要避免不當疑卻

疑，更不能懷疑一切。             □ 

 

 

 

 

 

 


